
桂医会〔2026〕18号

各专科分会：

根据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自治区疾控局办公室关于开

展2026年度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2026年1月28日0:00—2026年2月6日24:00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推荐项目按照《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办指南(2026年版)》

(以下简称《指南》)要求，通过“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网上申

报及信息反馈系统”(以下简称“系统”)(网址：cmegsb.cma.or

g.cn)填报《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报书(2026年版)》(以下简

称《申报书》)。各专科分会由广西医学会建立申报用户并通过

该用户申报项目。

三、申报主要内容



（一）公需科目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法律法

规、理论政策、职业道德等基本知识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、从业

行为规范等政策法规教育，医德医风、医学伦理、医学人文等职

业素养教育，急救技能、公共卫生干预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

处置、健康教育等公共知识与技能教育。

（二）专业科目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

的专业知识、实践技能，以及医学科技创新等前沿知识。具体涉

及本学科国际或国内发展前沿、边缘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新进展、

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推广或国内先进技术成果的推广、填补

国内空白且具有显著社会或经济效益的技术方法等。

（三）对全科、儿科、精神科、康复科、老年医学科、护理

安宁疗护、医养结合、医防融合等项目予以倾斜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本次申报只接受西医、疾控系统项目。根据广西卫生健康事业

发展需要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数量和分级分类培训需求，综合

考虑地区医学教育资源、近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立项和执行情况，

合理确定推荐项目专业分布和各申报单位项目数量。

各专科分会按照《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办指南》(2026 年

版)要求，在“系统”完成《申报书》填报后，经医学会审核后，

打印纸质版并由项目负责人签字，寄送到学会秘书处办公室，由学

会盖公章统一报送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

（一）各单位及主管部门应按照“谁申报、谁主办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切实加强对申报项目内容的审核把关，注重材料填写的

规范性和合理性，做好申报材料的形式审查工作，认真完成项目

初审及上报。项目名称未经批准不得冠以“中国”“国际”“高

峰论坛”“峰会”等字样。无主题授课内容或无实质性专业内容

的学术年会、申报材料中与授课培训无关的工作会议部分，不得

作为项目申报。

（二）各地各单位要加强项目管理，按照《指南》中申办有关

要求和继续医学教育监管评估工作重点，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

监管与评估。同时，要加大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政策宣传力度，

争取社会共识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前做好知情同意，项目负责人需签订《继续医

学教育项目负责人承诺书》,承诺项目开展坚持继续医学教育活动

公益性质，严格项目经费管理，按照财务规定合规收费规范使用，

不以营利为目的。坚决抵制商业贿赂，个人不接受企业及相关利

益方提供的赞助、旅游和娱乐等服务，不收受企业及相关利益方

各种名义的财物。课件不含医药企业或产品的标识、商品名、广

告或产品组信息。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得出现任何意识形态相关问

题，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。

（四）2026年度推荐项目计划征集数实行动态调整，根据2025

年推荐项目执行率、学员评议项目满意度或在项目评估中发现问

题的省份(单位)予以调整计划数，本次广西推荐项目计划数为98



项。首次申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的单位，本次申报数

量不超过2项。

四、联系人及电话

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：曾老师，0771-2807392

广西医学会：覃超勇，13507883915

五、通知查询及下载方式

1.广西医学会网站www.gxma.org.cn；

2.广西医学会微信公众号（guangxiyxh）。

附件：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自治区疾控局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26年度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广西医学会

2026年2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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